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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8 证券简称：用友网络 公告编号：2026-030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用友产业园（北京）中区8号楼E102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75

1,615,346,624

47.273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主持。所

有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齐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940,481

比例（%）

99.7891

反对

票数

2,804,323

比例（%）

0.1736

弃权

票数

601,820

比例（%）

0.0373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320,692

比例（%）

99.7507

反对

票数

3,378,723

比例（%）

0.2091

弃权

票数

647,209

比例（%）

0.0402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606,621

比例（%）

99.7684

反对

票数

3,173,923

比例（%）

0.1964

弃权

票数

566,080

比例（%）

0.0352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858,481

比例（%）

99.7840

反对

票数

2,862,723

比例（%）

0.1772

弃权

票数

625,420

比例（%）

0.0388

5、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5,454,247

比例（%）

99.3876

反对

票数

9,229,746

比例（%）

0.5713

弃权

票数

662,631

比例（%）

0.0411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403,612

比例（%）

99.7559

反对

票数

3,345,332

比例（%）

0.2070

弃权

票数

597,680

比例（%）

0.0371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2,144,982

比例（%）

99.8017

反对

票数

2,681,662

比例（%）

0.1660

弃权

票数

519,980

比例（%）

0.0323

8、《公司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修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11,793,182

比例（%）

99.7800

反对

票数

2,961,162

比例（%）

0.1833

弃权

票数

592,280

比例（%）

0.0367

9、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存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5,734,057

比例（%）

97.8812

反对

票数

3,431,711

比例（%）

1.8085

弃权

票数

588,680

比例（%）

0.3103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向北京中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6,427,861

比例（%）

98.2468

反对

票数

2,788,307

比例（%）

1.4694

弃权

票数

538,280

比例（%）

0.2838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公司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议案名称

王文京

郭新平

吴政平

黄陈宏

得票数

1,599,948,636

1,597,464,864

1,601,412,862

1,604,248,69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0467

98.8930

99.1374

99.312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12、《公司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张瑞君

Deng Feng（邓锋）

方璇

得票数

1,603,453,384

1,604,329,322

1,596,465,24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2637

99.3179

98.831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3

4

6

9

10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公司 2025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公司关于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的 议
案》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存
款业务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公司关于向北京中
关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授信额度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57,934,445

58,186,305

57,731,436

57,654,057

58,347,861

比例（%）

93.9359

94.3443

93.6067

93.4813

94.6062

反对

票数

3,173,923

2,862,723

3,345,332

3,431,711

2,788,307

比例（%）

5.1463

4.6417

5.4242

5.5642

4.5210

弃权

票数

566,080

625,420

597,680

588,680

538,280

比例（%）

0.9179

1.0141

0.9691

0.9545

0.8728

累积投票议案：

11、《公司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议案名称

王文京

郭新平

吴政平

黄陈宏

得票数

46,276,460

43,792,688

47,740,686

50,576,51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75.0331

71.0060

77.4074

82.0052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12、《公司关于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张瑞君

Deng Feng（邓锋）

方璇

得票数

49,781,208

50,657,146

42,793,069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80.7159

82.1360

69.385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7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他11项议案中的议案9、10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北京用友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用友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青城优富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11项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乐文、金香琳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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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工会委员会于2026年5月8日召开了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耿凡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耿凡先生不担任公司现有高级管理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对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截至本公告日，耿凡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其他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耿凡先生，1978年10月出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于2011年9月加入用友，担任

集团法务部总经理，主要负责集团法律事务与法律风险管控。曾在滕氏企业集团、金杜律师

事务所等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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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提名，现选举王文京先生为公司董

事长，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公司全体董事提名，现选举郭新平先生为公司副

董事长，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年度股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三、《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下

设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年

度股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1、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由王文京先生、郭新平先生、吴政平先生、黄陈宏先生、张瑞

君女士、Deng Feng（邓锋）先生、方璇女士、耿凡先生八位董事组成，其中王文京先生任主任委

员；

2、提名委员会：由张瑞君女士、Deng Feng（邓锋）先生、王文京先生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张

瑞君女士任主任委员；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方璇女士、张瑞君女士、王文京先生三位董事组成，方璇女士任

主任委员；

4、审计委员会：由张瑞君女士、方璇女士、郭新平先生三位董事组成，其中张瑞君女士任

主任委员。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核，现聘任董事长王文京先生兼任公司总裁，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度股

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裁王文京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

审核，现聘任董事吴政平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度股

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六、《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王文京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

格审核，现聘任齐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度股东会

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总裁王文京先生提名，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

审核，聘任公司执行副总裁谢志华先生，高级副总裁张纪雄先生、杜宇先生、徐洋先生、沈崇锋

先生、李俊毅先生、张志刚先生、吴平先生，副总裁兼总会计师陈蕴奇女士、副总裁李伟民先生

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度股东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

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八、《关于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执行委员会进行专项授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执行委员会关于公司分公司、办事

处的设立、变更及注销的审批权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权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聘用、

解聘分公司、办事处负责人权限。上述授权期限自2026年5月8日至公司2028年年度股东大

会选举出新一届董事会之日止。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8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九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王文京先生，1964年 12月出生，经济学学士。1988年创建用友公司，曾任公司董事

长、总裁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目前还担任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用友汽车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用友金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北

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2）吴政平先生，1964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1992年加入用友，曾任公司董事、执行

副总裁、高级副总裁、财务总监和行政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目前还担任北

京用友幸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用友汽车信息

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3）谢志华先生，1976年7月出生，工学学士。1998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执行副总裁，曾

任公司研发工程师、开发部经理、NC事业部副总经理、NC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等职务。

（4）张纪雄先生，1972年 11月出生，经济学硕士。2003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曾任控股公司北京用友政务软件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副总裁、总裁、公司高级副总裁、友

太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总裁等职务。

（5）杜宇先生，1976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1997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曾任

公司电子商务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消费品行业事业部总经理、数字营销事业部总经理、云

业务本部总经理、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6）徐洋先生，1976年5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4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曾任公司U8业务部经理、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商业伙伴部总经理。

（7）沈崇锋先生，1970年6月出生，工学硕士。2025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曾

任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高级副总裁、总裁，深圳壹账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CEO，深圳市中兴新云服务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等职务。

（8）李俊毅先生，1978年 12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01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曾任公司软件开发工程师、产品部经理、NC产品本部总经理、U8 Cloud产品部总经理、

NC Cloud产品本部总经理、助理总裁、副总裁等职务。

（9）张志刚先生，1971年 11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03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

裁，曾任公司基建中心部门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助理总裁、副总裁等职务。

（10）吴平先生，1973年4月出生，经济学学士。2001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

曾任分公司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用友优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助理总裁、公司副总裁等

职务。

（11）陈蕴奇女士，1978年4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21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副总裁兼

总会计师，曾任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审计

师等职务。

（12）李伟民先生，1974年7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2003年加入用友，现任公司副总裁，

曾任用友云达信息技术服务（南昌）有限公司副总裁，用友金融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裁、高级副总裁，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13）齐麟先生，1979年 11月出生，法律研究硕士。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曾任北京市联

德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人，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与投资者关系总监，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高级总监、高级

副总经理等职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物联网街518号海康威视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扬忠先生。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293名，代表股份5,946,751,991股，占公

司享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864%。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2,285名，代表股份348,768,907
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5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4名，代表股份5,352,996,830股，占公司享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8.407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259名，代表股份593,755,161股，占公司享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4786%。

2、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对提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812,1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2%；

反对44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弃权499,5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829,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305%；反对 44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62%；弃权49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786,4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8%；

反对45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弃权515,4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803,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232%；反对 45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91%；弃权515,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8%。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824,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4%；

反对474,4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453,4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841,0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7340%；反对 474,47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60%；弃权453,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789,068,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5%；

反对921,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弃权726,8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120,2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273%；反对 921,8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43%；弃权726,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4%。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664,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7%；

反对50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579,5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7%。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680,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881%；反对 50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8%；弃权579,5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2%。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 945,404,4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72%；

反对9,534,6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78%；弃权621,4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38,612,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0880%；反对 9,534,69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38%；弃权621,4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2%。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586,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

反对507,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弃权657,8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603,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659%；反对 507,3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55%；弃权657,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45,418,9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6%；

反对6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1%；弃权674,6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435,8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78%；反对 6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8%；弃权674,6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4%。

该提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936,49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

反对9,589,40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3%；弃权666,8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38,512,6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0593%；反对 9,589,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95%；弃权666,8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2%。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090,371,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124%；

反对9,540,1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542%；弃权702,2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38,526,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7.0633%；反对 9,540,16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354%；弃权702,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5,788,988,3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02%；

反对970,2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弃权758,22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同意347,040,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5044%；反对 970,2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82%；弃权758,2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张帆影、胡洁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002415 证券简称：海康威视 公告编号：2026-016号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劲嘉股份”）控股股东深圳市劲嘉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或“控股股东”）所持有的公司8,600万股股份被深圳市

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并于 2026年 2月 27日全部成交，其中，3,600万股已于 2026年 4月 15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500万股已于2026年4月17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6年5月

8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上述拍卖股份中剩余的4,500万股已于2026年5月7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25.47%降至22.37%，劲嘉创投及

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比例由28.19%降至25.09%。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更。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劲嘉创投所持有的8,600万股公司股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并

于2026年2月27日全部成交，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过户。其中，3,600万股已于2026年4月15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500万股已于2026年4月17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6年1月23日、2026年2月28日、2026年4月17日、2026年4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结果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触及 5%整数倍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6）以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8）。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劲嘉创投被司法拍卖的4,500万

股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过户完成后，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减少4,500万股，减

少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3.1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 4,500万股完成过户之后，劲嘉创投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少 4,
500万股，减少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3.10%，劲嘉创投所持公司股份从369,819,709股减少至

324,819,709股，持股比例从25.47%下降至22.37%，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由28.19%降至25.09%，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劲嘉股份

增加□ 减少√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2026年5月7日

减持股数（万股）

4,500

4,50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拍卖过户） √

不适用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002191

有√ 无□

减持比例

3.10%

3.10%

股份性质

劲嘉创投

世纪运通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
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369,819,709

39,450,000

409,269,709

409,269,709

0

是√ 否□
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对司法拍卖事项进行了提示。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占总股本比例

25.47%

2.72%

28.19%

28.19%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324,819,709

39,450,000

364,269,709

364,269,709

0

占总股本比例

22.37%

2.72%

25.09%

25.09%

0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完成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直接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

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

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

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

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六条“（三）通过司法扣划、划转等非

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但本指引第十五

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
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3.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信息披露义

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002191 公告编号：2026-037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暨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会议”或

“本次股东会”）于2026年5月8日15:00时在汕头市潮汕路金园工业城12-12片区公司会议室

召开，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以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

合法、有效。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5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0,995,523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的22.57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2,207,83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的18.750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4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8,787,69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的3.820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4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723,178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757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4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723,1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的0.7571%。

公司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

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议案1.00《关于〈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的议案》；

同意110,731,4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1%；反对211,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弃权52,4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59,0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066%；反对2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6860%；弃权52,400股。

2、审议并通过议案2.00《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10,702,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63%；反对249,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243%；弃权43,7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30,4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1384%；反对24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6878%；弃权43,700股。

3、审议并通过议案 3.00《关于核定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 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

案》

同意110,677,6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263,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7%；弃权54,1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05,2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616%；反对263,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7.0853%；弃权54,100股。

4、审议并通过议案4.00《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10,711,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3%；反对229,8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0%；弃权54,0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39,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775%；反对22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1%；弃权54,000股。

5、审议并通过议案5.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10,712,2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8%；反对225,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9%；弃权58,1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39,8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3909%；反对2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0486%；弃权58,100股。

6、审议并通过议案6.0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同意110,734,8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51%；反对209,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85%；弃权51,5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62,4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2.9979%；反对209,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6189%；弃权51,500股。

7、审议并通过议案7.0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10,682,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82%；反对255,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3%；弃权57,2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3,410,37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986%；反对255,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6.8651%；弃权57,200股。

8、审议并通过议案8.00《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109,048,3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58%；反对1,889,528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23%；弃权57,600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1,776,05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

47.7025%；反对1,889,5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股东所持股份的50.7504%；弃权57,600股。

三、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会未审议表决会议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事项，本次股东会所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见证意见。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股票代码：002759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0

天际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